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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民政局
关于印发《重庆市开展婚姻登记“跨省通办”
和“全市通办”试点工作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渝民〔2021〕95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民政局，两江新区社会保障局、重庆高新区公

共服务局、万盛经开区民政局，市婚姻收养登记管理中心：

现将《重庆市开展婚姻登记“跨省通办”和“全市通办”试

点工作实施方案》印发你们，请结合工作实际，认真抓好落实。

重庆市民政局

2021 年 5 月 2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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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开展婚姻登记“跨省通办”和
“全市通办”试点工作实施方案

按照《民政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婚姻登记“跨省通办”试点工

作的通知》（民办发〔2021〕8 号）要求，为切实做好婚姻登记

“跨省通办”和“全市通办”试点工作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

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

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精神，切实落实

党中央、国务院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决策部署，坚持以人民为中

心的发展思想，坚持新发展理念，主动适应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新

形势新要求，以人民群众需求为导向，以创新服务供给方式为途

径，以优化服务资源配置为手段，稳妥有序开展婚姻登记“跨省

通办”和“全市通办”试点工作，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便捷高效

的婚姻登记服务，为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提供有力保障。

二、工作目标

通过在我市先行先试开展婚姻登记“跨省通办”和“全市通

办”，为群众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服务，争取形成一批可复制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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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广的政策措施和制度机制，为全国范围内实施婚姻登记“跨省

通办”积累实践经验，为改革完善婚姻登记服务管理体制探索可

行路径。

三、试点地区和试点期限

（一）试点地区。全市各区县（自治县）、两江新区、重庆

高新区和万盛经开区实施内地居民结（离）婚登记“跨省通办”

和“全市通办”试点。两江新区辖区内的婚姻登记由渝北区民政

局婚姻登记处办理。

（二）试点期限。时间为 2 年，2021 年 6 月 1 日至 2023 年

5 月 31 日。

四、试点内容

（一）涉及调整实施的行政法规相关规定。在试点期间，我

市暂时调整实施《婚姻登记条例》第四条第一款有关“内地居民

结婚，男女双方应当共同到一方当事人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婚姻登

记机关办理结婚登记”的规定，第十条第一款有关“内地居民自

愿离婚的，男女双方应当共同到一方当事人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婚

姻登记机关办理离婚登记”的规定。

在试点期间，我市将内地居民结（离）婚登记由一方当事人

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婚姻登记机关办理，扩大到一方当事人常住户

口所在地或者在重庆市内的经常居住地婚姻登记机关办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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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当事人需要提交的证件。根据试点要求，当事人选择

在一方经常居住地办理婚姻登记的，除按照《婚姻登记条例》第

五条和第十一条规定当事人需要提交的证件外，还应分情况提交

以下证件：

1．双方均非重庆户籍的婚姻登记当事人，应提供一方

的《重庆市流动人口居住证》。

2．仅一方为重庆户籍的婚姻登记当事人，应提供重庆籍当

事人的《暂住登记凭证》或非重庆籍当事人的《重庆市流动人口

居住证》。

3．双方均为重庆户籍的婚姻登记当事人，应提供一方的《暂

住登记凭证》。

4．现役军人选择在另一方经常居住地申请办理婚姻登记的，

除按照《军队人员婚姻管理若干规定》需要提交的证件外，还应

当提交另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的《重庆市流动人口居住证》或

《暂住登记凭证》。

五、重点任务

（一）强化基础工作。2021 年 5 月底前，各区县民政部门

完成登记窗口个人生物特征信息（人脸、指纹）采集、个人身份

信息采集（身份证读卡器等）、文件档案电子化（高拍仪、扫描

仪等）等外接设备的配置和调试，全面启用我市自建婚姻登记系



重庆市民政局规范性文件

重庆市民政局发布

- 5 -

统“智慧婚登”功能。各区县民政部门要持续做好婚姻登记历史

档案的补录工作，在 2021 年底前完成 1978 年以来缺失婚姻登记

历史档案的补充和完善工作，在 2022 年底前完成全部缺失婚姻

登记历史档案的补充和完善工作，并同步实现历史纸质档案的电

子化。各区县每月底前向市民政局报送历史档案补充、完善和档

案电子化工作推进情况。

（二）推行预约登记。为确保试点工作平稳有序进行，为当

事人提供更好的服务，结合疫情防控要求，各婚姻登记机关原则

上应实施预约登记制度。各婚姻登记机关每天预约放号数量应在

上一年日均登记量的基础上增加 10%以上。当事人可通过市政府

“渝快办”和市民政局官网及微信公众号进行分时段预约，在预

约时间段凭预约号办理婚姻登记。

（三）规范办理流程。各婚姻登记机关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民法典》《婚姻登记条例》《婚姻登记工作规范》中相关规定

受理婚姻登记，结婚登记按照“初审→受理→审查→登记（发证）”

程序办理，离婚登记按照“申请→受理→冷静期→审查→登记（发

证）”程序办理。

六、组织保障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市民政局成立由二级巡视员胡立任组

长，社会事务处处长余东海、宣传信息处处长龚明书任副组长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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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处室负责同志为成员的试点工作领导小组（见附件），加强

具体指导、过程管理，跟踪评估实施效果，及时发现和解决试点

工作的突出问题。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处，负

责承办领导小组日常工作。各区县民政部门要高度重视，落实好

人员、场地、经费等保障，及时发现问题，总结经验。

（二）加强能力建设。各区县民政部门要及时组织登记员学

习婚姻登记“跨省通办”和“全市通办”试点工作的相关工作实

务，加强对登记员的业务培训，确保婚姻登记员熟练掌握“跨省

通办”和“全市通办”的各项政策规定和信息系统操作规范，依

法依规开展婚姻登记工作。不断加强婚姻登记机关行风建设，认

真落实窗口服务规范、工作纪律，打造高质量服务型婚姻登记机

关。

（三）加强宣传引导。各区县民政部门要根据婚姻登记“跨

省通办”和“全市通办”试点工作要求，及时更新政务公开栏、

相关网站、婚姻登记办事指南相关内容，列明受理条件、证件材

料要求、办理流程等内容。多形式、多渠道加强政策宣传和政策

解读，扩大试点工作社会知晓度，让群众广泛知悉，引导公众全

面、客观看待婚姻登记“跨省通办”和“全市通办”试点工作，

形成正确的社会预期。要协调新闻媒体加大对婚姻登记试点工作

实施情况的宣传报道，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。要及时回应社会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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切，正确引导舆论，为婚姻登记“跨省通办”试点工作创造良好

的舆论环境。

各地在《方案》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，及时报告市民

政局。

附件：重庆市民政局婚姻登记“跨省通办”和“全市通

办”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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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民政局婚姻登记“跨省通办”和
“全市通办”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名单

组 长：胡 立 市民政局二级巡视员

副组长：余东海 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处处长

龚明书 市民政局宣传信息处处长

成 员：李祥松 市民政局办公室（信访处）副主任

黄义成 市民政局执法监督处（政策法规处）

副处长

潘智慧 市民政局规划财务处副处长

姚 力 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处副处长

全 芳 市民政局机关党委（人事处）副处长

於友洪 市最低生活保障事务中心副主任

尹 芳 市婚姻收养登记管理中心副主任

联络员：易红均 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处二级调研员


